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中国 上海 山西北路 99号苏河湾中心MT28层 邮编：200085

电话: (8621) 5234-1668 传真: (8621) 5234-1670

网址：http://www.grandall.com.cn

http://www.grandall-lawyer.com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1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年度股东会现场

会议于 2026年 5月 22日（星期五）14点 00分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禹越镇杭

海路 333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

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陈杰律师、沈文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现

场出席会议并进行见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和《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

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和表决程序

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必备法律文件

予以存档，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

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召开本次 2025 年年度股东会，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即 2026

年 4月 29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公司发布的通知载明了会议类型和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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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集人，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网络投票的系统、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

投票程序，会议审议事项，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及其他

事项等。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6年 5月 22日 14:00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禹越

镇杭海路 333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内容与会议通知一致。

本次股东会提供网络投票方式，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5月 22 日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6年 5月 22日 9:15-15:00。

经验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以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

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1人，代表股份 91,629,71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53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90,259,9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3.71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6人，代表股份 1,369,7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8152%。

经验证，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以上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

司验证其身份。

2、出席及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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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除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是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请

假人员除外）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经验证，本次股东会出席及列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验证，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所有议案

均获得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1,393,98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427%；反对 195,7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136%；弃

权 4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37%。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1,323,63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660%；反对 235,7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573%；弃

权 70,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552%；反对 235,72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088%；弃权

70,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36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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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1,548,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3.4819%；反对 196,0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5685%；

弃权 110,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9496%。关联股东金玺

泰有限公司、杨敏、杨阿永已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6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333%；反对 196,02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3105%；弃权

110,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562%。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1,393,88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426%；反对 195,8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137%；弃

权 4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33,9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7838%；反对 195,82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959%；弃权

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203%。

5、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1,393,88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426%；反对 232,8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541%；弃

权 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33%。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1,393,98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427%；反对 195,7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136%；弃

权 4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34,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7911%；反对 195,72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886%；弃权

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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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2、议案 3、议案 4、议案 6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的议案；议案 3涉及董事薪酬方案，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金玺泰有限公司、杨

敏、杨阿永已回避表决。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特别决议议案。

经验证，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议案的表决票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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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徐 晨 ________________ 陈 杰 ________________

沈 文 ________________

2026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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